


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我们无法按计划开展现场审计，致使无法在计划的时

问内完成函证、 监盘、 抽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， 导致对货币资金、 固定资产 、

存货及应收账款、 应付账款等往来科目的审计无法获取充分、 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我们及时关注亘峰嘉能公司所在地新冠肺炎情况，在此期间，我们与亘峰嘉能公

司也一 直保持沟通， 亘峰嘉能公司也表示积极配合审计工作的进行，尽早完善审

计程序， 获取充分、 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在当地新冠疫情缓解后， 我们于2020年

4月14日入场进行现场审计工作， 截止2020年4月20日， 我们尚未完成亘峰

嘉能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。

四、 审计工作预计完成时间

我们预计于2020年5月31 日前完成审计工作，最迟不晚于2020年6月30

日。
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专项意见仅供亘峰嘉能公司申请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之用， 不适

用于其他用途。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〉

2020年4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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